九十九年度獎勵國人上漁船工作輔導計畫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獎勵國人上漁船工作，補充漁船之漁業勞力，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獎勵金之申請及審核，由僱用漁船船籍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其申請登記及資料彙整由當地區漁會協助辦理。

三、獎勵對象：凡國人年滿十六歲至未滿五十五歲，受僱於特定漁業漁船（漁筏、舢舨），並完成登記有案之前五十人。如額滿當日同時有多筆受理登記資料，以初領漁船船員手冊及手冊核發日期早者優先。

四、獎勵期程及獎勵金額：獎勵期程十二個月，獎勵金額每月一萬元，最高新臺幣十二萬元。

五、申請資格及限制：

（一）受僱漁船應領有特定漁業執照，且非實際從事海上養殖業、定置漁業權漁業、活魚運搬漁船、專營娛樂漁業漁船及大陸船員接駁漁船。

（二）申請人應領有本會漁業署辦理之小型漁船（筏）船員基本安全訓練或漁船船員基本安全訓練結業證書，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參加「獎勵國人上漁船工作輔導作業要點」列為候補人員自願放棄遞補，轉報名參加本計畫。
2.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後初次取得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核發之漁船船員手冊。

3.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一日以前解僱，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以後重新受僱上漁船工作，並持有有效漁船船員手冊。

（三）已依本會所定獎勵國人(含原住民、水產海事相關院校及職訓中心畢（結）業生)上漁船工作相關規定，報備登記並錄取者，不得重複參加本獎勵。

（四）申請人是否受僱應以漁船船員手冊受僱、解僱登記欄或漁業管理資訊系統船員管理之登載資料為準。

（五）具漁船船主身分受僱他船擔任漁船船員，不得參與本計畫申領獎勵金。

六、依本計畫提供上漁船工作機會之漁船船主，長度未滿十二公尺漁船，以獎勵一人為限，長度十二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四公尺漁船，以獎勵二人為限，長度二十四公尺以上漁船以獎勵四人為限（含獎勵原住民上漁船服務計畫、獎勵國人上漁船工作輔導第三期、第四期計畫及作業要點之僱用人數）。

七、受理登記期間：自公告日起至登記額滿或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八、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所屬區漁會辦理登記：

（一）漁船船員手冊。

（二）受僱漁船船主同意僱用證明書(格式如附件一)及不低於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所定基本工資之薪資給付證明(格式如附件二)。

（三）受僱漁船之漁業執照影本；國外基地作業漁船應檢附國外基地作業證明書影本。

九、相關單位於受理申辦登記時，應依下列程序辦理（申請程序如附圖一）：

（一）區漁會：

1.查核申請人及受僱漁船是否符合第三點、第五點規定之獎勵對象及申請資格條件，並依第八點規定查收漁船船主同意僱用證明書及薪資給付證明，並辦理漁船船員手冊受僱異動登記。

2.彙整符合登記資格名冊（格式如附件三），於每月五日前函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1.審核區漁會陳報之申請人名冊，將符合登記資格名冊於每月十五日函送本會漁業署，並副知區漁會。同時將受僱漁船依本計畫僱用之人數及船員姓名，登載於船籍（靜態）管理系統該受僱漁船之異動登記欄。

2.個別通知登記申請人其受僱登記起始日期；對於資格不符之申請人，並應述明理由。

十、申請獎勵金之條件及限制：

（一）符合登記資格之申請人，得就下列獎勵條件選擇一種申請核發獎勵金：

1.自區漁會受理登記之日起，連續受僱上漁船工作滿三個月期間累計出海四十五日以上者，每次發給每個月新臺幣一萬元之三個月獎勵金；申請人最多得申請四次，發給獎勵金最高新臺幣十二萬元。

2.自區漁會受理登記之日起，連續受僱上漁船工作滿六個月期間累計出海九十日以上者，每次發給每個月新臺幣一萬元之六個月獎勵金；申請人最多得申請二次，發給獎勵金最高新臺幣十二萬元。

（二）漁船進出港需主動報關查驗，出港作業時數同一日累計達四小時以上者，以一日計算。

（三）受僱上漁船工作期間，申請人或受僱工作之漁船涉有走私、偷渡、電、毒、炸魚或違反漁業動力用油優惠油價標準案件者，不予核發獎勵金。

十一、申請人申請獎勵金應於符合受僱獎勵條件之日起一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向所屬區漁會辦理：

（一）申請書二份（格式如附件四）。

（二）漁船船員手冊與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其影本各一份（正本驗畢後發還）。

（三）領據一份（格式如附件五）。

（四）受僱漁船漁業執照影本一份（先後受僱服務於二艘以上之漁船者，應分別檢附）。

（五）受僱漁船於申請人受僱期間進出港時間明細表（明細表格式如附件六）；受僱於國外基地作業漁船另需檢附搭機、入出境及在國外港口進出港紀錄證明文件。

（六）申請人個人指定之郵局或其他金融機構存摺帳號影本一份。

十二、相關單位審核及核發獎勵金程序如下（作業程序如附圖二）：

（一）區漁會：

1.查核申請人及受僱之漁船是否符合第三點、第五點、第八點規定。

2.向巡防安檢單位申請該申請人及受僱漁船，於受僱期間進出港安檢紀錄，查核進出港安檢紀錄及所附受僱期間進出港時間明細表；如屬受僱國外基地漁船，查核搭機、入出境及在國外港口進出港紀錄證明，是否符合核發獎勵金之出海作業日數。 

3.查核申請人受僱三個月（或六個月）期滿，及受僱期間漁船出海作業日數達四十五日（或九十日）。

4.查核申請人所送文件無誤後，抽存申請書一份，於每月五日製作申請人名冊（格式如附件七）連同其餘文件及領據送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核。申請人所送文件不符而得補正者，應函請申請人於一定期限內補正；無法補正或逾期不補正者，應敘明理由轉送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5.申請人先後受僱服務於二艘以上漁船時，受僱期間及出海作業日數得併計，且受僱期間受僱漁船均須符合第五點第一款、第六點、第十點第三款規定，同時需辦理船員異動登記，另因轉僱而未受僱漁船之期間，視為受僱期間。

（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1.依本計畫有關規定審查申請書件（審核表如附件八）。

2.審核申請人、受僱漁船是否有第十點第三款規定涉有違反漁業法令違規案件之情事。

3.申請人資格不符或所送文件無法補正或逾期不補正時，應敘明理由將申請文件函退申請人，並副知受理之區漁會及本會漁業署。

4.申請人符合核發獎勵金時，應依所轄區漁會別彙整合格申請人名冊（格式如附件九）及領據於每月二十日送交本會漁業署辦理撥款，並將符合資格之申請人登錄漁業管理資訊系統（船員管理系統）。

（三）本會漁業署：核對合格申請人清冊及領據，並於七日內撥款予申請人。

十三、申請人所送申請書件如有偽造、變造或記載不實者，除依法追究刑責外，並應收回所領取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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